
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

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的要求，作为摩登

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对公司第四届董

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 

一、关于拟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集中有效资源，符合公司发展战略，同时，缓解公司短

期经营压力，降低财务风险，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。本次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允、

合理原则，符合商业惯例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，我们同意本次交

易。 

二、关于拟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集中有效资源，符合公司发展战略，同时，缓解公司短

期经营压力，降低财务风险，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。本次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允、

合理原则，符合商业惯例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，我们同意本次交

易。 

三、关于拟出售子公司股权形成对外财务资助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本次对外财务资助主要系因公司出售子公司股权导致，且已制定了详细的还

款计划及要求股权受让方提供担保，不存在违反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

运作指引》等相关规定的情形，公司严格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，风险可控，

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，我们同意本次对外财务资助事项。 

四、关于修改《公司章程》的独立意见 

经审查，本次修改《公司章程》相关条款符合《公司法》及《上市公司治理



准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公司实际情况。本次修改《公司章程》相关条

款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，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，符合公司和全

体股东的利益。本次修改《公司章程》相关条款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

有关规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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